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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 5 章 )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 1999 年 (修訂附表 1)令》

引言

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如獲得立法會通過，應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3 1 條，制定《 19 9 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修訂附表 1 )令》 (載於附

件 A )，將《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及 《 版 權 條 例 》 所 訂 的 某 些 罪 行 加

入 該 附 表 中 。

背景和論據

一般背景

2 . 香港致力維持一個 健全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沒有這個制

度，香港便不能發展成為一個科技和創新中心。我們一向的做法，

是維持完善的法律架構、採取嚴厲和持續的執法行動、加強教育和

宣傳工作以及保持與其他執法機關和知識產權擁有人的聯繫。

3 . 我們在一九九九年二月發出一份題為“打擊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增添的法律工具”的公眾諮詢文件，

徵詢公眾對進一步加強本港知識產權法例的各個方案的意見。諮詢

期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結束。所收到的意見概要載於附件 B。

附件 A

附件 B



4 . 在考慮公眾諮詢的結果後，我們建議首先進行下述三項比較

簡單的法例修訂工作  —

( a ) 把盜版和偽冒商標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

表 1 內；

(b) 為防止盜錄，訂明未獲授權在戲院或演唱會場地內管有錄

影設備，即屬犯罪；及

(c) 澄清有關法例，以便檢控侵犯知識產權而作為最終使用者

的公司，例如利用侵犯版權的電腦軟件複製品生產貨品或

提供服務的公司。

5 . 在中期而言，我們會制訂法律條文，容許例如抽取百份之十

的懷疑侵權物品便能成為刑事案件中決定性的證據，以精簡處理這

些案件。我們亦會在有適合案件時，提請上訴法庭作出判案守則，

讓下級法庭有所依據。我們亦正研究對用作盜版活動的地方實施封

閉令。

6 . 本摘要旨在處理上文 4 (a )段的建議。我們會另外提交其他兩

項建議。

建議

7 . 鑑於盜版及偽冒商標活動利潤甚豐，很可能吸引犯罪集團從

事有關活動 。現行的 知識產權法 例沒有提 供足夠權力 對付這種 情

況。因此，我們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運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賦予的特別

偵查及執法權力，以打擊可能涉及有組織罪行的盜版和偽冒商標活

動。

法令

8 . 《 19 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修訂附表 1 )令》詳列將加

進《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1 的罪行。第第第第 1 (a )條條條條加入在《商



品說明條例》中第 9、 12 及 22 條下侵犯商標權利和進出口附上虛

假商標貨物的罪行，而第第第第 1(b)條條條條則加入有關《版權條例》中第 1 1 8

及 12 0 條下製造和使用侵犯版權物品的罪行。現行在《有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附表 1 內的罪行載於附件 C 供議員參考。

9 . 根據這法令，海關人員可獲賦予下列的額外法律權力，以偵

查盜版和偽冒商標罪行︰

( a ) 交出令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 條，律政司司長或

“獲授權人” (包括任何《 香港海關條例》 第 3 條下的

海關人員 )可向原 訟法庭提出單方面申請，要求發出命

令，規定某人在法庭指定的時限內，提交或讓人取覽命

令所指明而相當可能與偵查有關的物料。

( b ) 就犯罪得益發出限制令及押記令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15 條，原訟法庭可

發出限制令，禁止任何人處理任何可變現財產；惟限制

令可附帶條件及例外情況。原訟法庭亦可根據《有組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 第 16 條 ， 就 可 變 現 財 產 發 出 押 記

令，以作為向政府繳付有關款額的押記。

( c ) 加重判刑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7 條訂明，控方可向法

庭提供關於以下事項的資料︰有關罪行的普遍程度、被

告獲得的財務報酬、社區和受害人所受影響的性質及程

度，以及該案與三合會活動的關連。原訟法庭或區域法

院可在考慮過這些資料後，處以較重的刑罰，惟有關刑

罰當然須符合該罪行的最高法定刑罰的規定。

1 0 .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 15、 1 6 及 2 7(2 )條所列的

權力，適用於載列附表 1 的罪行，不論該罪行是否涉及有組織罪

行。條例的第 2 條界定了“有組織罪行”的定義。“有組織罪行”

指“附表 1 所列罪行”，而且是  —

附件 C



( a ) 與某三合會的活動相關的；或

( b ) 與兩名或以上的人 的活動 有關連的，而該等人聯合 一

起的唯一 或部分目 的是為 作出兩項 或以上行 為，每 一

項均為附表 1 所列罪行及涉及相當程度的策劃及組織

的；或

( c ) 由兩名或以上的人 所犯的 ，而且涉及相當程度的策 劃

及組織，以及  —

( i ) 有人因此而喪失生 命或 有人有喪失生命的相當 程

度的危險；或

( i i ) 有人在身體或心理 上受 嚴重傷害或有人有受該 等

傷害的相當程度的危險；或

( i i i ) 有人嚴重喪失自由。

1 1 . 條例訂明另外兩項權力適用涉及有組織罪行的情況。若犯罪

得益總額達 10 萬元或以上，則原訟法庭或區域法院可在控方提出

申請的情況下，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8 條發出沒收

令，以追討犯罪得益。此外，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3

條，律政司司長可向原訟法庭提出單方面申請，要求發出命令，規

定相信擁有與偵查有關資料的人回答問題或提交物料，而該等問題

或物料是獲授權人合理地覺得與偵查有關的。撤除緘默的權利，可

迫使掛名負責人揭露幕後主腦的身分。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2 . 我們擬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第 31 條的規定，向立法會提交法令。



與基本法的關係

1 3 . 律政司表示，法令並沒有抵觸《基本法》中與人權無關的條

文。

與人權的關係

1 4 . 律政司表示，法令與《基本法》中有關人權的條文相符。

法例的約束力

1 5 . 建議修訂不會影響有關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6 . 為偵查與盜版和偽冒商標活動有關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當

局須增設八個職位，所涉及員工開支為每年 5 35 萬元。這筆款額將

透過海關內部重新調配資源撥付。

公眾諮詢

1 7 . 我們於一九九九年二月進行公眾諮詢工作，期間接獲逾 5 0 0

份意見書，當中大多數由個別市民遞交。諮詢文件所載的大部分建

議，包括運用《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所賦予加強的偵查及執

法權力， 都獲得普遍支持。多數專業團體及公會亦普遍支持針對

侵犯版權活動而賦予有關人員更大的執法權力和對犯法者施加更重

刑罰。我們已徵詢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事務委員

會支持我們所提交的大部分建議。



宣傳安排

1 8 . 我們會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和

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1 9 . 有關這份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致電 2 918  7 48 0 與工商局

首席助理局長陳鈞儀先生聯絡。

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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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修訂附表 1）令》 

 

（在立法會同意下由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  

（第 455 章）第 31 條訂立）  

 

1. 與“有組織罪行＂及“指明的罪行＂  

的定義有關的罪行  

 

《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第 455 章）附表 1 現予修訂  ─  

 

 

(a) 加入  ─  

 

 

“14A. 《商品說明條例》  

（第 362 章）  

 

第 9(1)及 (2)條  與 侵 犯 商 標 權 利

有關的罪行  

  

第 12 條（但就本條

例 而 言 ， 《 商 品

說明條例》第 12

條 所 訂 的 罪 行 不

包 括 只 關 乎 虛 假

商 品 說 明 的 罪

行）  

進 口 或 出 口 有 偽

造商標的貨品  

  

第 22 條（但就本條

例而言，《商品

說明條例》第 22

條提述的“本條

例所訂罪行＂，

僅指  ─  

身 為 某 些 在 香 港

以外地方所犯

罪 行 的 從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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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條例第 9(1)或 (2)條

所訂的罪行；及  

 

 

(b) 該條例第 12 條所訂

的罪行，但不包括只

關乎虛假商品說明的

罪行）  

 

 

(b) 加入  ─  

 

 

“ 18. 《版權條例》  

（第 528 章）  

 

 第 118(1)、 (4)及 (8)

條（但就本條例而

言，《版權條例》

第 118(1)及 (4)條

提 述 的 “ 侵 犯 版

權複製品＂，並不

包 括 僅 憑 藉 該 條

例第 35(3)條而屬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的作品複製品）  

關 於 製 作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或 進

行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交 易 的 罪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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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0(1)、 (2)、 (3)

及 (4)條（但就本

條例而言，《版權

條 例 》 第 120(1)

及 (3) 條 提 述 的

“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並不包括僅

憑 藉 該 條 例 第

35(3)條 而 屬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的 作

品複製品）  

關 於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製 作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的

罪行＂。  

 

 

 

行政會議秘書  

 

行政會議廳  

1999 年     月     日  

 

 

註釋  

 

本命令修訂《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第 455 章）（“本條例＂）

附表 1，將《商品說明條例》（第 362 章）及《版權條例》（第 528 章）所

訂的某些罪行加入該附表中，以致本條例的條文將適用於該等罪行。該等

條文訂定偵查某些罪行及犯罪得益的額外權力，並就沒收犯罪得益及有關

事宜作出規定。  



 

 

附件 B 

 

就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而可能增添的法律工具進行公眾諮詢  

所收到意見的摘要  

 

（截至一九九九年四月三十日諮詢期結束時的情況 1）  

 

I .  數值分析  

 

（基本評審準則）  

 

•  每封具名信件或電子郵件均算作一份意見書。  

 

•  就知識產權的法律或管理制度提出的整體意見，不會列為贊成或反對個

別方案的意見。  

 

所收到的意見書總數： 518 份 1  

 

（個人遞交的意見書有 411 份，團體或其他機構遞交的意見書則有 107 份） 

 

 

 

 

 

 

 

 

 

 

 

 

 

 

 

 

  

 
1  此數目不包括遲交的意見書。  



 

 

 

 

方案  

 

 

贊成  

 

反對／有保留

沒有意見／  

沒有表明立場

1. 將侵犯知識產權的罪行

列為有組織及嚴重罪行  

 

270 31 217 

2. 修訂知識產權法例，把

《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

例》賦予執法機關的特

別調查和執法權力，納

入知識產權法例內。  

 

250 11 257 

3. 就侵犯知識產權罪行實

施最低或標準刑罰  

 

233 35 250 

4. 參考《刑事罪行條例》

施行封閉令  

 

261 13 244 

5. 在犯了知識產權罪行被

首次定罪後即時封閉有

關處所  

 

240 40 238 

6. 禁止在戲院及演奏場地

內盜錄上映電影或表演  

 

250 22 246 

7. 禁止攜帶錄影設備進入

戲院及演奏場地  

 

251 30 237 



 

 

 

8a. 對購買侵權貨品的

消費者施加定額罰

款  

2262 1533 139 

 

 

8b. 訂立進出口侵權貨

品（即使是小量）

作私人用途的罪行  

218 

（請參看註 2）

42 

 

 

 

258 

8c. 重訂有關管有侵權

物品罪行的條文  

218 

（請參看註 2）

34 

 

 

266 

 

 

 

 

 

 

 

 

 

 

 

 

 

 

 

 

 

 

 

 

 

 

  

 
2  須注意的是，與電影業或戲院業直接有關的僱員或機構共遞交了超過

240 份意見書，他們大多支持施加“消費者法律責任＂的概念。  

 
3  包括一份附有 1,238 個簽名的意見書，反對禁止攜帶錄影設備進入戲院

或其他公眾表演場地、向管有盜版物品的消費者施加定額罰款，以及訂立



 

 

進出口侵權貨品（即使是小量）作私人用途的罪行。  



 

 

 



 

 

 



 

 

 

 

 




